
新冠疫情对全年经济与电力需求的影响分析 

摘要：2019 年 12 月以来，全国范围内暴发新冠肺炎疫情（简称“新冠疫情”）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

的传播速度最快、感染范围最广、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新冠疫情对短期经济社会发展和

人民生活造成了较大冲击，电力需求所受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。2020 年，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三

五”规划的收官之年，新冠疫情对全年经济运行和电力需求将产生多大影响？如何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今年预期目

标顺利完成？这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。本文分析了新冠疫情的总体情况，在研判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，结合近期

新冠疫情对经济和电力需求产生的实际影响，分情景对 2020年全年经济和电力需求进行研判，并提出有关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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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疫情对春节期间经济和电力需求的影响 

春节假期内用电未能实现“触底反弹”。根

据往年规律，春节前后日电量变化呈现“V 字型”

走势，正月十五回升至节前基础水平的 90%左右。

受新冠疫情影响，2020 年春节假期（腊月三十至

正月初九）内日电量未能实现“触底反弹”，全

国全口径发电量日均农历同比下降 0.1%，为节前

基础水平的 70.6%，略低于近三年 72.0%的平均

水平。 

春节假期后日电量持续低位，2 月 14 日以来

显现回升态势。春节假期后第一周（农历正月初

十至十六，公历 2 月 3～9 日），全国全口径日均

发电量较春节假期下降 4.1%，为节前基础水平的

67.6%；节后第二周（农历正月十七至廿三，公

历 2 月 10～16 日），全国全口径日均发电量较第

一周下降 0.6%，为节前基础水平的 67.2%；节后

第三周（农历正月廿四至廿九，公历 2 月 17～22

日），全国全口径日均发电量较第二周提高 6.2%，

为节前基础水平的 71.4%。从日序列看，2 月 14

日（正月廿一）开始日电量显现回升态势，2 月

22 日（正月廿九）达到节前基础水平的 71.3%。 

参考 2017～2019 年春节后日电量回升的平

均轨迹（见图），基于年初对 2020 年全社会用电

量预测结果（未受疫情影响情况下的潜在电力消

费规模），与实际电量对比得到受疫情影响而减

少的日电量。根据国家电网电力供需研究实验室

测算，截至 2 月 22 日，新冠疫情导致全国用电

量减少约 940 亿千瓦时。 

新冠疫情对全年经济与电力需求的影响分析 

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

近期，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贴息

降息、减税降费等政策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，减

缓企业生产经营压力，促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。

新冠疫情结束后，在国家“六稳”各项政策措施

下，我国经济有望迅速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。新

冠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疫情

防控的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。 

根据新冠疫情演变趋势、疫情防控力度、企

业复工复产进度以及逆周期调控政策等因素，参

考 2003 年非典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，综合国

内外主要研究机构对新冠疫情影响的判断，设定

以下三个经济增长方案来测算新冠疫情对经济

运行的影响。 

高方案：对应疫情演化的乐观情景，3 月底

疫情基本结束后，4 月全面实现复工复产，疫情

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季度。政府针对受疫

情影响较大的地区、行业实施的定向财税、金融

支持等帮扶政策，部分对冲了一季度疫情的负面

影响；二季度经济增长迅速恢复，下半年经济增

速加快。预计 2020 年 GDP 增速为 5.8%，四个季

度分别为 5.0%、5.8%、6.0%和 6.0%。 

中方案：对应疫情演化的基准情景，5 月才



全面实现复工复产，一、二季度经济均受到负面

影响，但影响程度边际递减。除了定向帮扶政策，

政府还将针对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社会治理、应

急管理、信息公开、医疗科技、储备体系、智能

制造等短板，通过更大力度地改革和更加精准地

投资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，有力地推动下半年

经济增速快速回升。预计 2020 年 GDP 增速为

5.5%，四个季度分别为 4.5%、5.4%、6.0%和 6.1%。 

低方案：对应疫情演化的悲观情景，三季度

才全面实现复工复产，对中小微企业的持续经营

产生较大冲击，进而影响就业和企业信心，拖累

经济恢复较快增长。为提振信心和稳增长，宏观

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将进一步加大，货币政策更

加宽松，财政政策更加积极，对疫情严重地区、

重点行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均有更大力度的政策

倾斜。预计 2020 年 GDP 增速为 5.2%，四个季度

分别为 4.0%、5.0%、5.7%和 6.1%。 

对电力需求的影响 

综合考虑新冠疫情对经济运行影响、第二和

第三产业复工复产进度及效果、居民生活用电时

长增加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等因素，预计

2020 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2.8%～4.8%，较

年初预计降低 1 个百分点左右。 

中方案：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分别为 4.0%

左右，发生的概率为 60%～70%。2020 年全国全

社会用电量为 7.5 万亿千瓦时。一季度末复工水

平仅为常年正月十五的水平（节前基础水平的

90%），4 月末才基本回到常年平均水平，5 月之

后快速进入补库存阶段，并表现出边际递减效应，

预计四个季度用电量分别增长-4.9%、5.5%、7.6%

和 7.0%。 

分产业看，第一产业用电量 814 亿千瓦时，

增长 4.3%左右。第二产业用电量 5.1 万亿千瓦时，

增长 2.5%左右；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用电增速

出现负增长，但二季度及下半年分别受复工产能

反弹及国家稳增长政策提振，用电增速持续回升。

第三产业用电量 1.3 万亿千瓦时，增长 6.7%左右；

受新冠疫情影响时间较长，一季度用电增速大幅

放缓，二季度迅速改善，三、四季度维持在较快

增长的水平。居民生活用电量 1.1 万亿千瓦时，

增长 8.3%左右；主要受居家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

提振，一季度及 4 月用电增速好于预期，5 月及

以后基本不受影响。 

分地区看，华北（含蒙西）、华东、华中、

东北、西北、西南和南方地区用电量增速分别为

3.9%、2.3%、3.4%、3.1%、6.0%、6.2%、5.5%。

华北、华东、华中地区受新冠疫情影响，用电增

速分别比年初预测下降 1.0、1.8、2.1 个百分点左

右。 

有关建议 

本文分析了新冠疫情对近期经济和电力需

求的影响，参考权威研究机构和专家对全年经济

走势的判断，分析了新冠疫情对全年电力需求的

影响，总体判断新冠疫情对 2020 年我国经济运

行和电力需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非典疫情影响。

建议：一是要加强重点地区和企业供电服务保障。

按照各地政府要求和疫情防控实际需求，强化电

力用户分类管理，增强应急保障能力，确保电力

可靠供应。二是要加快推动电力工程核准和建设。

聚焦产业升级、脱贫攻坚、基础设施、民生保障

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，增加电力有效投资，简

化审批程序，加快项目开工建设，带动产业链上

下游企业复工复产。三是要坚决执行国家减税降

费政策。疫情防控期间，配合政府部门落实好支

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和电费减免政策，降低大工

业和一般工商业企业运行成本，缓解企业生产经

营压力，为圆满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贡献

力量。 

（来源：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作者：单葆国等） 


